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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邻居电三轮回家
操作不当冲下河溺亡
这起 “民告官” 法官如何判？

□见习记者 谢钱钱

分手后能否做朋友， 是男女情感之前老

生常谈的话题。 福建男子郑某与女友分手

后， 不仅没能做成朋友， 还因不满， 两次砸

毁女友家属的坟墓， 并拍下照片公布到朋友

圈， 态度之嚣张令人发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这起案

件， 郑某最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

男子砸毁前女友亲属坟墓

福建男子郑某与周某是男女朋友关系，

二人因纠纷分手， 可分手并没有将一切联系

斩断。 2020 年 7 月 5 日， 郑某对分手一事

不满， 心中郁结难泄， 竟在冲动之下将周某

父母未放置骨灰的生坟砸毁。 周某报警后，

周宁县公安局对其作出处罚决定。

然而， 处罚并没有使得郑某心服口服，

甚至变本加厉。 2020 年 8 月 15 日晚， 郑某

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 以周某砸毁其邻居大

门未修复为由， 宣称进入砸毁周某家坟墓倒

计时。 然而， 据后来调查， 邻居并没有委托

郑某来处理该纠纷。

次日凌晨， 郑某再次与周某发生口角，

这次争吵彻底点燃了郑某心中的不满。 冲动

之下， 早晨 6点多， 郑某就带着一把圆头铁

锤， 搭乘“村村通” 客车前往周宁县某镇精

神病医院附近山头的公墓。 找到周某爷爷的

坟墓后， 他抡起铁锤， 将周某爷爷的墓碑、 墓

门、 石桌、 柱子、 后土等砸毁。

砸完后， 周某仍然觉得不解气， 继续前往

附近周某父母的生坟。 在发现此前被自己破坏

的生坟已修复后， 郑某再次将生坟的墓碑、 墓

孔石门等砸毁。 他拍下照片， 在自己朋友圈发

布两处被砸毁坟墓的照片， 表明周某父母的寿

坟及爷爷的坟墓被其砸毁。

经周宁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 周某父母亲

的生坟及爷爷的坟墓物损价格为 5206 元。

2020 年 8 月 16 日， 郑某主动向周宁县公安局

狮城派出所投案。

因寻衅滋事罪获刑八个月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周宁县人民检察院

以寻衅滋事罪向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公诉机关指控认为， 郑某借故生非， 任

意损坏他人财物， 经公安机关处罚后仍继续

实施上述行为， 损毁财物的价值 5206 元， 破

坏社会秩序， 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法院认为， 郑某借故生非， 任意损毁他人

财物，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有违法劣迹， 酌情予以从重处罚。 被告

人在案发后自动向周宁县公安局投案， 并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被告人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最

终， 法院判决郑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 责令其退赔被害人周某相关经济损

失。

□见习记者 张旭凡

母女二人回家， 路上偶遇骑三轮车的同村邻

居。 本是一场好心搭乘， 母亲却因意外操作坠河

身亡。 家人面对警方尸检请求却选择自行火化尸

体， 随后又因赔偿问题将镇政府告上法庭， 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法院又将如何判决？

一场好意同乘 孰料引发悲剧

阚珍和母亲李凤家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区， 2019 年 10 月 15 日， 两人在回家路上

偶遇了干完农活后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家的同

村村民赵伦。

出于孝心， 阚珍主动请求赵伦捎带母亲

李凤回家， 而出于同村邻里情谊， 赵伦也答

应顺路捎带李凤。 赵伦让李凤坐在副驾驶，

自己则开着三轮车继续驶上了回家的路。

两人到了大许镇闫庄村二队一手禅河上

的桥边， 赵伦发现车上装载的塑料薄膜被风

吹落， 便将三轮车停下下车去捡拾。

事发突然， 赵伦只是将车辆停下， 并没

有熄火， 但正是这一疏忽， 却为后面的悲剧

埋下了种子。

赵伦下车 1 分钟左右， 李凤也想下车。

但是并不了解电动三轮车构造的她将手扶到

了车把手的电门上， 车辆直接启动并快速向

桥面方向行驶， 并在行驶到河面上时三轮车

偏离道路向右冲下， 李凤连人带车坠入河

中， 最后因溺水抢救无效死亡。

自行火化尸体后 家属却告镇政府

事发后， 李凤家属报警。 在铜山区公安

局交警大队处理案件期间， 办案民警告知阚

珍和家属尽快将李凤的尸体送到殡仪馆等待

尸检。 但是事发 9天后， 李凤的亲属自行将

尸体火化， 并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书面提出

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

阚珍和家人认为， 事故发生的桥梁因为

年久失修成为危桥， 且桥上也没有任何有效

的防护栏和安全警示标志， 因此要求相关机

构对此负责， 随后又因为赔偿的问题多次上

访。

2019 年 12 月 16 日， 镇政府向李凤亲

属送达了处理意见， 其中指出“该桥为一座

生产桥， 建成后由当地村政府进行管护”，

也认可桥梁两侧无栏杆， 确实为危桥。 但就

“李凤骑车冲入河中导致死亡一事” 与此是

否存在必然关系， 需经权威部门认定， 因此

建议亲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阚珍和家人遂将当地镇政府、 水务局、

村委会告上法庭， 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70%， 赔偿 36万余元。

法院如何判决 尸检成关键点

对于李凤的死亡， 大许镇政府称， 根据现

有证据显示， 李凤应是误操作引起的交通事故

身亡， 应由死者承担相关责任。 阚珍和家人不

主张尸检， 因此而导致的死因不明， 的确所发

生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

同时， 镇政府提出自己并非涉案桥梁的实

际管理者，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水务局与村

委会也同样如此辩称。

李凤的亲属拒绝进行尸检是否需要承担全

部责任？

对此，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判断死亡有多种方式， 李凤在事发前身体并无

异常， 掉入河中后目击者施救并发现无生命体

征， 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 不做尸检检测并不

影响对李凤死亡的判断结论， 因此应当能够证

实李凤死于溺亡。

搭乘赵伦电动三轮车回家时， 李凤并没有

驾驶技术， 也不懂该车性能， 无意中碰触开关

导致车辆启动并冲入河中， 是造成溺水身亡的

主要原因， 应自行承担 80%的责任。

那么究竟谁才是桥梁的管理者？ 剩下的

20%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

铜山法院认为， 根据 《公路法》 的规定，

镇政府对该段路面、 桥梁负有管理养护责任。

经过勘验， 该桥年久失修， 两侧栏杆缺失， 是

危桥。 桥梁未提供一定的阻拦、 保护作用， 也

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法院最终判定， 镇政府应承担该路段管理

瑕疵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李凤的死亡担责

20%， 赔偿损失 10 万余元。 大许镇镇政府不

服提起上诉，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男子两次砸坟墓还拍照发朋友圈
原因居然只是为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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